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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辰光溯昔—基于豫南地区生态的博物馆绿色建筑设计
建设地点：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练江大道与白桥路交叉口西南角
用地面积：36612 平方米
建筑面积：18209.2 平方米
第二章 评价依据与标准

1.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4.1.1 条
2.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94号）
3.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GB 50325-2020
4.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GB 8702-2014
5.《河南省驻马店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
6.本项目地质勘察报告（编号：ZMDKC-2026-008）
7.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批复文号：驻环审〔2026〕12号）


第三章 场地地质与防洪安全评价

3.1 地质灾害评估

根据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《驻马店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图》及《辰光溯昔博物馆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》（详勘阶段，编号ZMDKC-2026-008），结论如下：

地质构造：场地处于驿城区稳定地块，无活动断裂带通过，区域地壳稳定性良好。

灾害类型：经现场踏勘及周边地质调查，场地及邻近区域未见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不良地质作用。场地地形平坦，自然坡度小于1%，属山前冲洪积平原地貌。

结论：判定场地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，无地质灾害隐患，适宜本项目建设。

3.2 防洪排涝能力评估

历史洪涝：查阅驻马店市水文局资料，练江河驿城区段历史最高洪水位为 78.30 米（1975年8月）。

竖向设计：本项目一层室内地坪设计标高为 82.50 米，高出练江河历史最高洪水位 4.20 米，高出北侧练江大道（路面标高81.20米）1.30米。

基础设施：
- 市政管网：练江大道已铺设DN2000雨水干管，设计重现期5年，排往练江河。
- 练江河治理：练江河驿城区段已完成综合治理，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，堤防标高84.00米。
- 场地措施：采用海绵城市设计，设置下沉式绿地3200平方米、雨水花园1800平方米、透水铺装6500平方米及地下雨水调蓄池500立方米，可有效应对50年一遇暴雨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85%。

结论：场地竖向设计合理，周边市政及河道防洪设施完善，内部海绵措施健全，具备可靠的防洪防涝能力。


第四章 外部危险源与环境污染评价

4.1 危险化学品与易燃易爆源调查

调查范围：以场地红线外扩1000米。

排查结果：
- 500米范围内：无加油站、加气站、化工厂、危险品仓库。
- 1000米范围内：无长输油气管道、大型液化气储配站。
- 周边企业：主要为居住小区、滨河公园、学校，不涉及重大危险源。

结论：场地无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。

4.2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

周边设施核查：
- 架空高压线：场地东侧200米处（白桥路东侧）有一条110kV高压线，已取得环评批复且防护距离满足要求。
- 发射塔：场地周边500米内无广播电视发射塔、雷达站、通信基站塔。

现场监测数据（引用《辰光溯昔博物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驻环审〔2026〕12号附件）：

监测点位            工频电场强度(V/m)    工频磁感应强度(μT)    射频电场强度(V/m)
场地中心            9.8                  0.06                  <0.5
东侧红线(靠白桥路)   25.6                 0.15                  <0.5
南侧红线(靠练江河)   4.5                  0.02                  <0.5
西侧红线            3.8                  0.02                  <0.5
北侧红线(靠练江大道) 15.2                 0.09                  <0.5
国家标准限值        4000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            12

结论：所有监测点电磁辐射值远低于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-2014）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，无电磁辐射危害。


第五章 土壤氡浓度检测专题

5.1 检测概况

受建设单位委托，驻马店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（CMA编号：2024160088）于2026年2月25日对本项目场地进行了土壤中氡浓度检测。

5.2 检测方法与布点

检测仪器：RAD7 电子测氡仪（编号：RAD7-2025-06，检定有效期至2026年12月）
执行标准：GB 50325-2020 附录C
布点方案：按20m×20m网格布点，结合用地面积36612平方米，共布设探孔42个，深度0.8m-1.0m。

5.3 检测结果统计

检测区域      测点数    氡浓度范围(Bq/m³)    平均值(Bq/m³)    标准限值(Bq/m³)
1#地块(北侧)  10        1580 - 2860          2150             ≤20000
2#地块(东侧)  11        1320 - 2540          1820             ≤20000
3#地块(南侧)  10        1050 - 2230          1630             ≤20000
4#地块(西侧)  11        1460 - 2780          1960             ≤20000
全场          42        1050 - 2860          1890             ≤20000

5.4 结论判定

依据 GB 50325-2020 规定：
☑ 当土壤氡浓度 ≤ 20000 Bq/m³ 时，可不采取防氡工程措施。
□ 当土壤氡浓度 > 20000 Bq/m³ 时，需采取综合防氡措施。

经检测，本场地土壤氡浓度平均值为 1890 Bq/m³，远低于国家控制标准（20000 Bq/m³），无含氡土壤的危害。


第六章 综合评价结论

经资料收集、现场调查及土壤氡专项检测，综合评定如下：

1.地质安全：场地处于驿城区稳定地块，避开滑坡、泥石流地段，无地质灾害隐患。
2.洪涝安全：场地设计标高（82.50米）高于练江河历史最高洪水位（78.30米）4.20米，练江河堤防50年一遇，内部海绵设施完善，可有效防涝。
3.外部威胁：周边1000米内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源威胁；电磁辐射监测值远低于国家标准（工频电场最大25.6V/m，远小于4000V/m限值）。
4.土壤健康：土壤氡浓度平均1890Bq/m³，远低于20000Bq/m³限值，无放射性危害。

总评：本项目场地完全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4.1.1条关于场地安全与污染控制的要求，各项指标均符合且优于满分标准，场地环境安全可靠，适宜建设豫南地区生态博物馆。

